武昌首义学院
院学〔2021〕21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就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就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21年12月9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1年12月9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就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为落实我校就业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各学院就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质量和成效，特制订本办法。

一、经费组成

就业专项经费是为学院开展就业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由工作经费和专项奖励经费组成。
（一）工作经费
工作经费按应届毕业生20元/人的标准纳入学校财政年度预算，采取“常规下拨”的方式，分配到各学院。

（二）专项奖励经费

    专项奖励经费按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核算。
1.凡应征入伍、本科生升学、出国出境、考取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在国家或地方基层项目就业的，按30元/生的标准核算。

2.凡协议就业、创业、专升本、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及其他形式就业的，按20元/生的标准核算。

凡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学校下达的指标的，每低于1个百分点（含）扣除学院专项奖励经费的10%后（累计扣完为止），下拨到学院；凡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高于学校下达的指标的，每超过1个百分点（含）奖励学院专项奖励经费的10%后（累计奖励不超过5000元），下拨到学院。
二、经费使用

（一）工作经费

工作经费用于学院开展就业指导、开拓就业市场、举办招聘活动、调研用人单位、开展毕业生跟踪调查等，不得挪作他用。

（二）专项奖励经费

专项奖励经费用于学院就业工作相关人员的奖励，由学院进行二次分配，原则上70%用于奖励本学院毕业班辅导员。

（三）就业专项经费的开支由学院相关责任人审批后报财务处备案执行。

三、相关说明

（一）招生与就业指导处结合当年就业形势和上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适时下达当年学院本科和专科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指标任务。
（二）学院专项奖励经费按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分别进行核算。

（三）本办法中所涉及到的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生已就业人数及去向以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办公信息系统（省级库）中当年的数据为准，数据截止时间为当年的8月31日。

（四）在就业统计与核查过程中，被上级有关部门认定存在“被就业”现象及违反教育部“四不准”等规定，给学校声誉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负面清单）的，扣除本学院当年的全部专项奖励经费。

（五）就业专项经费按财政年度进行结算。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解释，原《武昌首义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院学〔2016〕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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